
“深文理”：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
与“文言”及“文言文”

段怀清

　 　 摘　 要：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晚清语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圣经》中译上，另一方面则集中体

现在“西学东渐”上。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和普及，包括中国北方内陆的对外开放，传教士们的中文观及翻

译实践，不仅出现了深刻持续的内部分化，而且在“文言———文言文”与“白话———白话文”这两个体系之间，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博弈，以 １９１９年“和合本”官话《圣经》的完成出版而宣告后者实

际上的胜利。传教士内部的这一本土语文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来华传教士团体内部在古典语文及古典

文化与现代语文及现代文化之间的困扰与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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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的语境中，与“深文理”（Ｈｉｇｈ Ｗｅｎｌｉ）、“浅文理”（Ｅａｓｙ Ｗｅｎｌｉ）以及“白话”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相关的语文观察与思考，最早或正式见诸伦敦传道会（Ｌ．Ｍ．Ｓ）之来华传教士米怜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ｌｎｅ，１７８５—１８２２）的《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这一报告。在其第九章中，有“《圣经》中译的适当形式”以及“古老的中文经
典著作不宜作为《圣经》中译的模仿对象及其原因”两节。①

在将《圣经》译成中文的过程中，马礼逊先生有段时间对选用最适宜的文体风格感到茫然

无措。正如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中文书籍中也有三种文体风格：文言、白话和折中体。②

上述对于“文言”“白话”与“折中体”三种文体风格的观察结论，与 １８９０ 年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分
别成立的“深文理”“浅文理”与“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并翻译完成《圣经》中译的“深文理译本”“浅文

理译本”和“北京官话译本”这三种译本的思路几乎一脉相承。所不同者，１８１０年代的马礼逊，当时孤身
一人来华，辗转澳门、广州、香港、马六甲等地，不仅直接向本土民众宣教布道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学习中

国语言乃至购买中文文献都有不少障碍，甚至还要为此承担一定风险。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马礼

逊当时只能够在文言、白话和折中体之间择其一而非统而兼之。“‘四书’‘五经’中的文体非常简洁，而

且极为经典。大多数轻松的小说则是以十分口语化的体裁撰写的。”③上述两种文体，就是米怜所谓的

“文言”与“白话”，而《三国演义》这部在中国被广泛阅读的历史小说，则成了介乎“文言”和“白话”之间

的“折中体”，“《三国演义》———一部在中国深受欢迎的作品，其文体风格折中于二者之间”④。

尽管条件有限，从米怜的叙述来看，早期传教士们还是很快接触并认识到中国语文环境的“特殊状

况”，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识字率以及语言文化因为区域方言差异而更趋复杂多样等客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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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亦因此，马礼逊———米怜们并没有简单地肯定并选择作为知识———权贵精英阶层的书面语文的文言

文，更没有直接认同这种语文、语文权力及其背后所潜隐着的语言———文化政治，而是从宣教布道的宏

旨及实践需要出发，将作为基督福音的读者与听众的普通民众，作为了这种转化外来语言的本土语文更

具潜力的对象。也因此，从早期传教士们的语文理论及实践中，就已经反映出“适应”与“改造”兼顾的

策略。前者主要是针对中国语言因为社会阶层、区域范围以及受教育状况等而实际存在的语言差异而

制定或客观生成的因应方式，或者则是传教士们对于一种具有“统一性”的语文愿景的期待与初步努

力。与知识———权贵精英用传承捍卫文言文的方式来获得维护其历史语言———文化权力的方式有所不

同的是，传教士们所传播的这种福音语言，无论是对于传教士抑或本土信众，并没有前者本土知识———

权贵精英阶层那样的历史负担或权力分享的压力与挑战。更有甚者，传教士们引进的这种福音语言，本

身就带有将本土信众从本土知识———权贵精英阶层所掌控的历史语言权力中“解救”出来的神圣初衷，

“深沉的黑暗真正是在笼罩着他们。唉！那号称最古老、最机敏、最聪慧的中国人竟然仍旧沉浸在最严

重的偶像崇拜中，而且全然地出于无知，是什么足以自夸的理由，影响着可怜的中国人长达数千年这样

做呢？”①“这也唤起了我们休眠的热情，让我们认识到必须寻求一切合法的手段，使中国人明白只有崇

拜和相信并依靠那位值得崇拜的真神上帝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单纯就语言技术层面及现实状况而

言，早期传教士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文言适应、方言适应、白话适应等；但就长远而言，传教士们

最终希望看到的，并非是这样一种“适应”策略下的语言持续延续现状，而是一种以基督福音语言为精

神灵魂、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度且具有地域阶层民族普适性与统一性的新语言。这种新语言，最终将

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言文，也不是千差万别的方言口语，而是依托于一种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借鉴

“文言”通过书写文字来“统一”语言在声音以及书面语与口头语之间差别的方式，来实现传教士们通过

掌控中国人的语言，来推动中国的基督教化乃至西方化的使命与理想———１８７７、１８９０ 年两次传教士上
海大会上所提出的“通用语”（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与“国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概念与愿景背后，其实都潜
隐着这种在语言“表现”背后所蛰伏着的话语权力博弈与争夺。

而从马礼逊时代以来即累积的对于本土语文历史与现状的观察、思考以及书写实践经验，在 １８９０
年的第二次上海大会上都得到了重新反思与总结。②无论是会议日程安排、报告以及最终所达成的成立

三个翻译委员会之决定———“深文理委员会”“浅文理委员会”以及“北京官话委员会”———１８９０ 年在上
海召开的第二次新教来华传教士大会对于重新翻译中文《圣经》这一议题之重视，都是显而易见的。③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 １８９０年第二次新教来华传教士上海大会，“深文理”的英文表述，依然没有统
一为后来所熟知的 Ｈｉｇｈ Ｗｅｎｌｉ，而是 Ｗｅｎｌｉ。与后来的英文标记相比，１８９０ 年第二次上海会议记录中
的标注方式有两点不同，其一是“深文理”前面并没有 Ｈｉｇｈ，其二是 Ｗｅｎｌｉ 之间有一破折号“—”。与之
相对应的是“浅文理”的英文表述，为 Ｓｉｍｐｌｅ Ｗｅｎｌｉ，与后来所习用的 Ｅａｓｙ Ｗｅｎｌｉ 亦有差别。尽管《圣
经》的中文翻译成为此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但无论是分别成立“深文理”“浅文理”以及“北京官话”三个

翻译委员会，还是对于这三个委员会的语言定位的英文表述的差别，都显示出当时传教士社团内部所存

在的差别乃至分歧———第二次上海大会就《圣经》重新中译所达成的结论，与其说体现了传教士团体内

部的“妥协”，还不如说将传教士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分歧”昭示于世人。而这一点，在后来三个翻

译委员会之间甚至内部翻译实践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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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第二次上海会议记录而言，其中涉及《圣经》汉译反思与总结的议程安排就有：１）各种《圣经》汉译本的历史总结；２）《圣

经》的汉译；３）讨论；４）各种《圣经》俗语汉译本评议；５）《圣经》俗语白话译本；（参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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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天（１８９０年 ５月 ７日）的开幕等议程之后，第二日（５月 ８日）由倪维思（Ｒｅｖ． Ｊ． Ｌ．Ｎｅｖｉｕｓ）主持的会议议程，基本上都是围
绕着圣经汉译议题。



除了慕威廉（Ｒｅｖ．Ｗ．Ｗ．Ｍｕｉｒｈｅａｄ，１８２２—１９００，１８４７ 年来华）、艾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Ｅｄｋｉｎｓ，１８２３—１９０５；
１８４８年来华）等少数传教士于 １８５０年代前来华外，参加第二次上海大会的其余绝大多数传教士，来华
时间在 １８５０ 年代之后，尤以 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及 １８８０ 年代抵华者为多。在出席此次大会的 ４４５ 人中，男性
２３８人，女性 ２１８人。也就是说，这些传教士代表，基本上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来到中国的，且相
当部分在北方方言区宣教布道，这也应该是第一次上海大会（１８７７年）富善“势单力薄”地呼吁重视北京
官话之后，传教士们宣教地域所发生的明显改变。此后《圣经》中译在语文策略尤其是语文选择方面所

发生的调整乃至改变，亦与此密切相关。

一

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像马礼逊、米怜甚至麦都思、理雅各等———的来华使命及终极目标，当然

也是向中国人宣教布道以完成中国的基督教化，但这一终极目标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又被分解成为

若干阶段性目标。伦敦传道会在有关选派马礼逊来华的决议中即明示：马礼逊去中国特定的目标是掌

握中国语言文字，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而传教不是首要任务。①这一决议所设定的目标，在后来米怜所

著《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报告中得到了佐证。“掌握汉语并将《圣经》译成中文，是在华传教工作

的首要目标；教化民众并向民众宣道并没有在近期计划之内。”“在那个时期，若试图在中国传播福音，

极有可能完全断送了任何在中国本土学习汉语和将《圣经》译为中文的机会，而后者正是他们的首要目

标。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上帝明智的指示，他们没有将口头传教作为他们的近期目标。”②

而且，至于应该由什么样的译者来承担《圣经》的翻译工作，或者说，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符合标

准的理想译者，当时无论是差会抑或传教士自身，似乎亦有明确而坚定之认识。“《圣经》应该由一位自

己就对其教义之真理深信不疑的译者来翻译，以区别于一名异教徒或是对基督教真理只略懂一二的译

者的翻译。”③对此，伦敦会还有更为具体的阐述，“应该由一位熟知《圣经》内容并热爱真理的译者来将

其翻译成中文，这一点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④

在米怜的报告中，不仅认真详细地比较讨论了上述两个必要条件的具体内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传教士译者与本土归化译者之间的身份“差异”，以及传教士译者与本土译者之间

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读经与解经能力、跨语际翻译转换能力方面所存在着的“差距”：

一方面，如果内心没有对真理的诚挚热爱和对其权威的服从，仅有对《圣经》语言的语法、

习语和文体风格的知识，那么翻译这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的准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另一方面，仅有对真理的挚爱、对基督教教义的大致了解和一系列道德箴言的诠释能力，

或仅有对于任何篇章的常识，也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从异教归信基督教三四年的教徒也可能

会具备这些条件。但一名胜任的译者还不应仅仅具备人们认为理当具有的这些条件，他必须

对原初语言、《圣经》的形式和结构体系、犹太人的古代生活（风俗习惯）、《圣经》所涉及的地理

知识、全部的《圣经》评论等知识更为熟知。⑤

上述要求，无疑是有些过于理想化的。这种理想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本土译者的过于理想化的

想象与规定；其二是在对传教士译者的设想方面同样有些理想化。而正是与对于上述两方面的同等关

注与坚持相关，早期的《圣经》“深文理”的翻译实践，亦就成为与上述“理想化”的目标之间具有内在一

致性或彼此呼应的一种“设定”，但现实往往难以真正完全满足上述愿望。

很显然，马礼逊时代的《圣经》中文翻译条件，客观上远不能与 ８０年后的 １８９０年代相提并论。其中
最显而易见的改变，除了传教士几乎已经可以深入到中国广阔的内地北方乃至所有他们当初想去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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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抵达的地方，更关键的是，无论是他们汉语中文的能力还是他们获得中文文献的条件，均非马礼逊时

代可以相比。

相对而言，为什么马礼逊时代及早期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经典文献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

尊重？这与他们在翻译策略及翻译语文的选择上倾向于或并不鄙弃“文言”文体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

联？早在马礼逊来华前几年，在写给友人的一封劝说信札中，马礼逊就曾提醒过对方，“中国人当中有

许多博学之士，他们决不低下于我们，而比我们更优秀。”①这种说法，并非是一种笼统的说辞，而是基于

马礼逊“有关中国的书我也看了一些”之后的判断。而马礼逊来华之前，在英语之外，基本上还掌握了

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这种多语种、跨语际的语文学习经验，一方面为其中文学习提供了

丰富的语文学习经验与方法，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他对书面语以及各种语言中的经典语文的重视乃至尊

重。这种基于西方语文历史经验的古典语文与现代语文之间的分别意识，似乎在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

中已经有所具备及表现。

不仅如此。马礼逊来华之前在伦敦学习中文的经历，也与半个世纪之后那些美国传教士们有着明

显不同———马礼逊学习中国语言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与“深文理”的经典文本密不可分的：１）在伦敦
跟一位名叫荣三德（Ｙｏｎｇ Ｓａｍ Ｔａｋ）的中国侨民学习中文，没有口头语的学习和练习环境②；２）学习内容
为中国经典，包括被翻译成为中文的《圣经》译本，“他到伦敦博物院借到了一部《新约全书》中文译稿，

其中有《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只缺《希伯来书》。他的中文老师就开始教授这批圣经

读物”③；３）中文老师的教授方法是中国私塾式的：从识字和背诵开始。尽管马礼逊最初一度曾甚为反
感这种语言教授方式，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而这种方式，恰恰是中国以文字和文本为中心的古典语文

的常规教授方式。④

换言之，以文字和书面语为中心的经典文本，成为奠定并塑造马礼逊的中文观的起点与持续性力

量。⑤而差会当时对于口头宣教目标的暂时搁置安排，以及到达广州之后的短暂寄居难以同当地人直接

口头接触，都影响甚至强化了马礼逊对于经典文献的中文即文言文的接触、认同与接受。⑥而从马礼逊

抵达广州之后直至迁居澳门前近十个月的日记和信札来看，尽管他甚为勤勉努力地学习中文，但他的中

文老师或助手频繁更换这一事实⑦，也说明当时的语言学习环境确实并不如意。

影响并塑造马礼逊对经典文本或知识阶层文化的认同取向的因素并非仅止于此。马礼逊个人的气

质，似乎亦昭示出他的这种认同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内在因素，“外表风度翩翩，有着一种自然的坚定和

高贵的气质。他的举止文雅、严肃、富有思想，有虔敬和献身的精神。”⑧而当时英国社会的知识文化氛

围，以及马礼逊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等，似乎让他对远在东方的中国传统经典和知识分子文化并没有本

能的反感或排斥，这从他在前往中国的航船上依然坚持学习中文的行为中可见一斑，“今天从早晨一直

到半夜里，我都在勤读中文，我非常喜欢中文。我从伦敦带来的中文书籍非常有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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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③⑧⑨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 １８页；第 ２１页；第 ３５页；第 ３７页。
除了伦敦时期的荣三德，马礼逊后来提到的中文教师还有容关明、蔡兴等，但这些人的生平背景则一概语焉不详。

对于中文语法的学习，限于文献资料的缺乏，马礼逊最初主要是依靠《拉丁文———中文字典》以及一部西班牙文的中文文法书。

这种以文献为中心的学习，亦强化了马礼逊对于书面汉语的接受。

而马礼逊也亦奉差会之安排为其来华之首要目标，抵广州一段时间之后仍坚持这一点。“我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圣经翻译成中

文。”“我坚信上帝会赐给我健康，给我时日，以编纂一部英中字典，并将圣经陆续翻译成中文。”（参阅《马礼逊回忆录》，第 ４９页）
马礼逊在初抵广州后致差会的一封书札中，提到了在广州寄居和学习中国语言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要住在

中国并请中国老师教授中文有多么大的困难。……中国人是被禁止对欧洲来此地的西洋人教授中文的，如被发现，是要判处死刑的。”

（见《马礼逊回忆录》，第 ３８页）当然，这种状况后来有所好转，尤其是在中国语言学习方面，马礼逊在广州不仅学习了粤语，而且还学习
了官话，更是通过购买到的《康熙字典》，学习到了许多新的中文字。

马礼逊并不讳言自己在中文学习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那些中文老师或助手要么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要么不遵循信徒的生活习

惯，要么出于金钱目的来教中文，要么就是畏惧当时政府的禁令，即便是一位名叫容关明的中文教师，在教授一段时间之后也离他而去。

“我仍在跟一位名叫容阿沛、正式名字应为容关明的中文老师学习中文。”“容阿沛已不愿意教我中文。现在我已恢复学习中文，但无人

辅导我，也没有看到我以前的老师。”（参阅《马礼逊回忆录》，第 ４８页）



就现有可查的文献而言，相当数量的新教来华传教士，都在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方面表现出颇

强的个人意志和能力。而这一点似乎在像马礼逊这些早期传教士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马礼逊、米

怜、郭士腊、麦都思、理雅各……几乎都在跨语际与跨文化交流和中西典籍的翻译方面做出了历史性

贡献。相比之下，他们在宣教归化本土信徒方面的贡献，与 １９ 世纪后期的传教士们相比，就显得有
些逊色。与那些传教士相比，早期这些传教士在翻译著述方面的事功似乎更具有探索性和先锋性。

而马礼逊在抵达广州仅一年之后，不仅对中国的语言状况有了基本了解，并基本掌握了广州话、官话以

及文言书面语。①

其实，早期来华传教士由于受到禁令的影响，他们在当地所接触到的本地人亦颇为有限。“在澳门

和广州所见到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他们的助手及佣人。”②这种人群，自然也会影响到马礼逊的中文

认知，尤其是他对汉语口语及方言的学习。不过，他坚持自学的那部分中文经典文本，对于他来华之后

建构汉语中文的基本认知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式开始圣经翻译之后，马礼逊在翻译语文的选择方面，一方面受到了他学习中

文以及抵华之后所初步形成的中文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在伦敦博物院所发现并抄写的《四福音

书》中译稿不无关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

马礼逊将在伦敦博物院抄写的《四福音书》的中译稿带到中国参考。几位中文老师的循

循善诱和帮助，当地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提供给他一部三卷本的《天主教义问答》，更有以前在

伦敦教他中文的老师荣三德先生在回到广州之后继续给他帮助等。③

上述这些因素，成为马礼逊翻译《新约全书》的基本语文背景。其中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们完成的中译本

《四福音书》以及《天主教义问答》，应该对马礼逊开始他的圣经翻译在文体及语体上有典范意义，尽管

他未必完全受其左右。事实上，在着手翻译《新约》之际，马礼逊还曾专门聘请过一位本地中文教师，由

其专门教授儒家典籍，“今年我又请了一位中文老师，专门教我读孔子的书，他很愿意教我，也教得不

错。……还有原来的蔡兴，他帮助我一起翻译《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我仍想留住这两位中文老

师。”④翻译过程中，口译者（传教士）与笔述者（中文助手）之间，显然会涉及对于基督教义的准确理解

以及精准翻译。“我们常常谈论到主耶稣的事迹，他的救恩和我们所信奉的真神上帝。对于后者，他们

甚难理解。”⑤这段叙述，揭示了马礼逊时期《圣经》中译的组合式翻译模式及其工作方式的一些基本特

征。如果按照马礼逊自己及其所属差会对于《圣经》翻译的理想化设计，这些对于基督教及上帝浑然无

知的本土语文助手，应该是没有资格担任译者或者参与到《圣经》翻译工作之中的。他们的出现，只能

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经汉译的难度，显然超出了最初预期。

二

从马礼逊开始，人们就发现，无论是《圣经》中译，抑或是各种宣教布道的小册子甚至其他任何内容

形式的中文文本，所有这些文本的生成过程中都离不开中文助手，而在相关文献记载中，中文助手又往

往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略”。这一普遍现象，并非是因为传教士的疏忽，而是有着更为复杂且在

传教士社团内部又通常隐而不宣的原因。

如上所述，传教士们的所有中文著述———无论是圣经中译还是西学翻译，或者宣教布道一类的小册

子等———都离不开中文助手。尽管马礼逊这样极具语言天赋者，“在短短的两年内，竟然能够书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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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怀清：“深文理”：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文言”及“文言文”

①

②

④⑤

从马礼逊写给差会的报告看，他当时不仅聘请了一位“中文根底很好”且“写得一手好字”的秀才教授他中文，而且还专门请了

一位来自山西与天主教传教士有往来的人教他说官话。这说明马礼逊对于中国语言语、文分离且方言众多的事实已有所认识。

③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 ５０页；第 ５７页。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 ６０页。从稍后马礼逊写给他人的信札中可知，这位教授马礼逊儒家经典的中文老

师，所授为“四书”。



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话与中国官员谈判”，但他同时也提到，“我的家庭老师，还有我的助手蔡兴，至

今仍与我在一起。”①其实，即便是像马礼逊、麦都思、理雅各、艾约瑟这些称得上汉学家的早期来华传教

士，要想自由、流畅地使用汉语，始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因此，本土中文助手的帮助，几乎一直伴随

着这些传教士———汉学家的翻译与研究生涯。理雅各在返回英国之后，其翻译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及佛

教经典的工作仍要继续完成，所以才会成全王韬只身前往英国的“海外壮游”。

可以肯定的是，在从 １９世纪初期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观及翻译实践，到 １９世纪中后期的传教士中文
观及翻译实践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联。这一关联，让早期传教士对于古典中文或者“深文

理”的认同与实践，影响并延伸到了 １９ 世纪后半期。尽管后来经过传教士们改良的北京官话，成为了
《圣经》中译本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翻译语言，但就这一漫长的翻译过程及具体实践而言，“文言”及

“文言文”与《圣经》中译之间的联系，一直未曾真正中断。

为什么在 １８９０年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成立《圣经》翻译委员会时，依然成立了“深文理”与“浅
文理”委员会，而不是只成立了官话翻译委员会？由“深文理”与“浅文理”分别组成的翻译委员会，是否

意味着传教士社团内部，对于《圣经》翻译语文的选择，保持了一种相对慎重或渐进的立场和主张，而不

是一步到位地倾向于官话语文译本？这种相对稳健谨慎的语文策略，是否一方面反映出此间传教士们

对于中国本土古典语文的尊重，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 １９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们的中文观及翻译实践
的尊重？

具体而言，这种“双重尊重”，其实就体现在“委办本”《圣经》及其参与翻译者们在整个 １９世纪后半
期的依然存在和影响力的延续上。

１８９０年所成立的“深文理译本”委员会之成员，其中三人来自于当年“委办本”保存委员会，即慕稼
谷、艾约瑟和湛约翰（Ｊｏｈｎ Ｃｈａｒｍｅｒｓ，１８２５—１８９９）。“在委员会中事奉的后两者，实际上都是最强烈地
拥护修订‘委办译本’而不是翻译一部新译本的人。”②

而作为“深文理”译本委员会的主席（湛约翰担任“深文理”翻译委员会的主席，直到逝世），湛约翰

对于即将开始的“深文理译本”的《圣经》与“委办译本”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楚的判断和观点，“不过大

家的共识和在其他场合中宣称的是，在‘委办本’的基础上作出修订或翻译，而这正是我所要承担的工

作部分，至少包括了《新约》和《旧约》的大部分。我们无意要对麦都思、施敦力和美魏荼贡献给我们的

一切崇高事奉作出任何减损”③。这是湛约翰在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也就是上海传教士大会确定“深文
理翻译委员会”且他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之后致伦敦传道会的信札。如果考虑到“委办译本”与伦敦传道

会以及该差会早期来华传教士之间的密切关联，湛约翰上述言论立场亦就不令人怀疑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湛约翰对于文言中文译本的“维护”，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于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

像麦都思等人曾经的侍奉贡献的尊重，而不是在晚清汉语中文改良语境中来讨论文言、官话白话之间的

选择———当时新教来华传教士是否具有晚清中国语境中的语文改良意识，还是仅仅在传教士语境中讨

论《圣经》中译的语文选择问题，并非是可以混淆互换的问题。

湛约翰及早期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伦敦会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经典文献以及知识分子文

化，似乎一直保持着一定“好感”乃至“认同”④。湛约翰曾经在谈到“委办本”时指出，“（委办本）必定仍

然是早期新教传教士赢取荣誉胜利的不朽功业，而且它可能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能博得中国知识分子阶

层对基督教的尊敬”⑤。

而 １８９０ 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在《圣经》翻译的语文选择立场上，似乎呈现出两种思考维度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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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 ６５页。
③⑤　 ［德］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２００２年，第 ２１４页；第 ２１０页；第 ２１０页。
有关湛约翰对于中国古典语言及文学的态度及观点，参阅段怀清《〈中国评论〉时期的湛约翰及其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刊《世

界汉学》，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以及段怀清《晚清〈圣经·诗篇〉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以湛约翰〈圣经·诗篇〉
中译本为中心》（辑录于《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朱寿桐、黎湘萍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文价值判断。首先而且最关键的是，传教士内部对于重新组织翻译委员会以及翻译语文的选择之态

度，就存在着不小分歧。对此，传教士们明显因为其国别、差会以及来华早晚和宣教区域之差别，而

分化成为多个有所差别的阵营。①湛约翰、“深文理翻译委员会”，显然与伦敦传道会、“委办本”《圣经》

以及“委办本保存委员会”有关。这也宣示出传教士内部对于《圣经》译本所使用的汉语中文的语文权

力以及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其次，此次大会就北京官话译本成立的翻译委员会，一方面呼应了北方方

言区宣教布道之实际需要，另外亦“无意”顺应了晚清语文改良中的白话语文运动。但就 １８９０ 年代“深
文理译本委员会”乃至湛约翰此间的言论看，也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官话译本强烈的排斥或者对于文言

译本在语文层面无条件的维护。换言之，传教士们似乎并没有过深地卷入到中国本土文士围绕着文言、

白话所展开的一场语言———文化及语言———政治斗争之中。慕稼谷就曾经指出过，译经者在《圣经》学

及汉语中文方面的学识修养存在着“不足”，“虽然很多译经者都是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专家，却缺乏经文

鉴别学的专门知识，而这是判断任何一段经文正确与否所必需的。”②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的翻译语

文策略，虽然未必是有意配合晚清中国的语文改良运动，但传教士内部围绕着《圣经》中译所实际存在

着的国别政治、差会政治等所发生的分歧辩论，以及最终反映出来的语文观及翻译语文实践，与晚清本

土围绕着语文改良所发生的阶层 ／阶级———政治和语言 ／文化———政治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某种相似
性及同步性。

与湛约翰持相近语文立场的，还有亦曾参与到“委办本”《圣经》翻译、修订工作的艾约瑟。艾约瑟

以往曾是“北京官话译本”委员会的成员，不过晚年的艾约瑟似乎已经改变了对官话的看法。在 １８７７
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上，他强烈地反对官话，并且提倡使用文言中文③。如果检索一下 １８７０ 年代一直到
１９４０年代《申报》对于艾约瑟的相关报道，就会发现他对官话及文言立场的两次调整或转变并不令人吃
惊。艾约瑟的语文观基本上与马礼逊、理雅各相近，对于古典语文，他们有着近乎一致的观点。更引人

注目的是，艾约瑟在华半个世纪，在本土文士眼中，其文化身份乃一“西儒”或学者，而且他也多与本土

中上阶层的文人雅士往来，在此方面，他与积极推动“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富善、狄考文等人明显

不同。

“委办本”翻译过程中对于语文的选择———在当时除了方言白话之外，并不存在对于后来地位逐渐

升高的北京官话的那种强烈需要，因为当时传教士宣教区域，集中于南方方言区的开埠口岸城市及周边

地区。而这些地区，尤其是当时上海、杭州，正是南方文人集中的城市，文言文化或知识分子阶层文化传

统比较浓厚，而当时都市新兴读者阶层又尚未形成。这些因素，有形无形之中都影响甚至塑造了“委办

本《圣经》”翻译的语文选择。

而 １８９０年 １０月上海传教士大会之后所选定的“深文理译本委员会”，其成员最初包括湛约翰、慕稼
谷（Ｇ．Ｅ．Ｍｏｕｌｅ，１８２８—１９１２）、花之安、惠志道（Ｊｏｈｎ Ｗｈｅｒｒｙ，１８３７—１９１８）和摩怜（Ｃ．Ｃ．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８２０—
１９１１）五人。④这些人与南方口岸城市的本土文士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持续的关系。而这些本土
文士，又往往是一方面接受西学、另一方面亦保持着对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信念和忠诚的“双重经

验”者。他们之间的这种跨文化关系甚至友谊，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强化了传教士内部一部分人对于

“文言”以及“文言文”的维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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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生的争论，并非仅止于汉语中文或者中国文化方面，在《圣经》原文本方

面，传教士们在《钦定本》《英文修订译本》以及希腊、希伯来原文本之间，亦曾有过讨论争议。

［德］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第 ２１１页。
《教务杂志》，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７７年，第 ２２０页。
花之安辞职后，由瑞士巴色会来华传教士韶泼（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ａｕｂ，１８５０—１９００）接任，直到 １９００ 年去世。摩怜去职之后，谢卫楼

（Ｄａｖｅｌｌｏ Ｚ．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１８４１—１９１３）接任，并在湛约翰去世之后，成为深文理翻译委员会主席。慕稼谷 １８９１年在新成立的三个翻译委员会
第一次上海会议上，因为试图说服译经者改变关于基础经文的决定未果而辞任，艾约瑟继任，成为深文理翻译委员会成员。湛约翰、艾约

瑟等人，与“委办本”的麦都思、理雅各等重要译员之间，关系尤为密切。



尽管“官话”语文译本的呼声得到了重视和接纳，但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对于“委办本”依然给

予了足够的尊重与肯定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会议第九日上午由来自登州（今烟台）的狄考文所作的“文

理译本委员会的修订报告”中即表现出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委办本”的经验或诉求，在“深文理译本”

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尊重及延续，“译者们的目的乃是要写成一册并不拘泥文字的译本。”这里所谓“不拘

泥文字”，在实践中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对于原文本在阅读、理解上的不拘泥文字；其次是翻译语言

对原文语言的不拘泥文字。正如谢卫楼在 １９０７年第三次上海大会上就“深文理译本”所作的报告中强
调的那样，这一译本在翻译目标上，就是对于“极端直译的强烈的反动”。但这里所谓的“反动”，并非意

味着时时处处与“直译”相对———在“不拘泥于文字”与“直译”之间，并非是一个毫无交集的完全隔绝地

带。具体而言，“深文理译本”委员会其实很“留心谨慎”，以免“坠入与直译相对的错误中”，另外，“译

文也竭力避免儒家的名辞，使不致掩饰基督教所有的涵义”，而且对于汉译句式等，也有所规范，“不允

许将译文伸长，作为意译”。

也就是说，一方面“深文理译本”翻译委员会对于《圣经》直译的翻译目标或“忠于原文”的原则显然

有所质疑和批评，但这种批评又是谨慎的、有所保留的，以与“委办本《圣经》”的翻译实践及其文本形态

之间，适当保持立场及观点上的“弹性”。在“浅文理译本”翻译委员会提出的“忠于原文”原则，与“官

话译本”翻译委员会所提出的“直译”原则之间，“深文理译本”用这种方式，依然保持了一定的“超然

性”。这种超然性，其实不仅与他们所选择的“文言文”这种语文形式有关，也与这种语文所蕴涵的强烈

的语文———文化特性及价值属性有关。

三

但是，在 １９世纪中后期，包括在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委办本”《圣经》的语文策略及翻译实
践，并非得到了全盘接受，事实上，从“委办本”《圣经》问世以来，传教士内部对它的质疑及批评就一直

存在。这些质疑和批判，在 １８７７、１８９０年两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这种形式并不是之前的那种直接的质疑与批判，而是提出了在“文言”及“文言文”之外的另外一种语言

即“北京官话”，不仅可以用来作为《圣经》中译的一种“新语言”，而且，这种新语言还被想象为一种“共

同语言”，即作为《圣经》中译的未来新语言。而且这种新语言，还被一些传教士奉之为将来的一种“国

语”。

作为这种语文观念及翻译实践的一种具体体现，就是在第二次上海大会上，“深文理”“浅文理”和

“北京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共同确立了今后为三种不同语文译本的《圣经》中译实践所共同尊奉的翻

译原则。而这种在“深文理”与“官话”译本之间确立的“一致性”，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委办本”《圣经》

翻译中所积累下来的某些翻译实践经验，或者说是对“委办本”《圣经》的语文策略的某种形式的否定。

在这种否定之中，最为明显的一条，就是认为“委办本”《圣经》所反映出来的“意译”倾向，而这种倾向，

在那些质疑反对该译本以及支持并呼吁使用北京官话的一些传教士看来，恰恰是与“委办本”《圣经》的

“文言”及“文言文”立场不无关联。某种程度上，“和合本”《圣经》的“北京官话”译本，其实就是对以

“委办本”《圣经》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中文观及其翻译实践的挑战，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翻译语文的

另起炉灶。

而这一为“深文理”“浅文理”及“北京官话”译本共同尊奉的翻译原则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 １—８
条原则“类似‘委办本’的业已存在的形式”。而接下来的某些原则，则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一部显

然不是直译的译本———如‘委办本’那样而“特意”进行的明确规定。尤其是旨在保留隐喻的第 ９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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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亦可以作如是观———“和合本”’译经者经常强调隐喻的重要性，但这却并非是“委办本”译经

者的看法①。

而这些在事实上也昭示出，在 １８９０年成立的三个翻译委员会最初所共同确定并一直尊奉的翻译原
则之中，已经包含了对于 １８５０年代完成并一度被奉为《圣经》中译本经典的“委办本”所确立的“文言”
及“文言文”原则有所保留的延续，但为早期来华传教士曾经尊重并奉行的某些原则，不仅在翻译方法

上遭到了 １９世纪下半期众多传教士的挑战，而且它所确立的语文策略及语言———文化立场，亦开始明
显地遭到传教士们的质疑甚至背弃。《圣经》中译的“文言”及“文言文”中心时代，某种意义上在 １８９０
年代画上了一个句号，而 １９１９ 年“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最终完成出版，无疑亦宣告了 １９ 世纪新教来
华传教士系统内部“文言文”时代的落幕。

到底是《圣经》中译影响并推动了晚清本土的语文改良，还是其本身即为晚清语文改良的一部分？

又或者传教士们对展开的语文实践，与晚清本土的语文改良全无干系，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语境之中

的翻译语文实践？对此，１９０７年第三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代表“浅文理译本”委员会就该译本工作进
展向大会报告的汲约翰（Ｊｏｈｎ Ｃ．Ｇｉｂｓｏｎ），曾提议重新考虑 １８９０年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作出的分别
成立“深文理”“浅文理”两个委员会并推出两种“文理译本”的“合理性”：

自从决议翻译深文理及浅文理两种译本以来，已有许多情形发生。文字的本身已有改变，

杂志报章风起云涌，在整个教育界内起了革命，将流行的文体作了极大的改变，而浅文理渐渐

成为今日时行的文体。②

上述阐述中所列举的几种时代因素，确实对晚清语文变迁产生过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来华传教士们并非只是上述形势改变的旁观者，相反，他们也深深地参与到上述不少变

革之中，某些方面甚至还是倡导者与引领者，但同时他们也受到过本土语文环境或语文变化的影响，并

积极地呼应了这些变化。只是在此大变局中，他们与“文言”及“文言文”的那种关系，基本上也随着这

种时局及语境的改变而改变了。除了他们当中一些日后转型为职业汉学家者外，大多数来华传教士基

本上成为了“白话”与“白话文”立场的同情者及这种中文文本的书写者及使用者。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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